吉馬盃會內卡拉OK比賽辦法

一、宗旨：為增加本會會員歌唱經驗，增進會員情誼，並培訓會員參加會外比賽的實力，特舉辦會內卡拉OK歌唱比賽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凡本會會員皆可參加。

三、比賽組別：

1. 個人組。

2. 雙人組。

3. 才藝組。
四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98年06月10日止。
五、比賽地點：今笙卡拉OK
六、評分標準：1.歌唱技巧40%  2.音色20%   3.音準20%

4.台風10%   5.服裝儀容10%
七、比賽方式：比賽歌曲自行選定，國、台、英、日語不拘，以伴唱帶有出版者為限，並可自行攜帶伴唱帶。

八、獎勵辦法：

1. 個人組：取前3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個，優等2名，各頒發獎狀乙紙。
2. 雙人組：取前3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個，優等2名，各頒發獎狀乙紙。

3. 才藝組：取2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個，優等2名，各頒發獎狀乙紙。
4. 個人組、雙人組第一名可免費參加歌唱研習班乙次，並對外參加比賽，提昇本會歌唱實力。

九、報名方式：可向各組連絡組長或向執行長電話報名。
十、評審人員：由本會遴聘具音樂專長者擔任。

十一、為鼓勵所有會員參與，凡報名參加者可領取精美禮品乙份。
十二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現場得隨時公布修訂之。

